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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注册资本认缴制下，股东出资期限利益与债权人利益的平衡始终是司法实践核心难题，出资加速到期场

景中债权人代位权行使边界及迟延履行金法律定性争议突出。本文以相关执行纠纷案为切入点，融合代

位权基础理论、比较法研究成果与司法实践经验，辨析代位权与追加被执行人程序的适用边界，明确出

资债权及迟延履行金的非专属属性，论证迟延履行金纳入股东补充责任的正当性。研究厘清股东补充责

任的完整范畴，统一迟延履行金执行基准，提出细化计算规则、简化权利行使流程等实操性立法建议，

为平衡股东与债权人合法权益、统一司法裁判尺度提供学理支撑与实践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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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nder the subscribed capital registration system, balancing shareholders’ investment interests 
with creditors’ rights remains a core challenge in judicial practice. Notably, disputes over the bounda-
ries of creditors’ subrogation rights and the legal characterization of delayed performance penal-
ties in accelerated capital contribution scenarios have become prominent. This study examines rel-
evant enforcement cases, integrating foundational theories of subrogation rights, comparative law 
research, and judicial experience. It clarifies the application boundaries between subrogation 
rights and the procedure for adding judgment debtors, identifies the non-exclusive nature of capital 
contribution claims and delayed performance penalties, and demonstrates the legitimacy of includ-
ing delayed performance penalties in shareholders’ supplementary liabilities. The research delin-
eates the full scope of shareholders’ supplementary liabilities, standardizes the enforcement bench-
marks for delayed performance penalties, and proposes practical legislative recommendations 
such as refined calculation rules and simplified rights exercise procedures. These findings provide 
theoretical support and practical guidance for balancing shareholders’ and creditors’ legitimate 
rights while unifying judicial standar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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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注册资本认缴制背景下，股东出资期限利益与债权人利益的平衡一直是司法实践核心难题。公司

无财产可供执行时，债权人多会申请追加未届出资期限股东为被执行人即“出资加速到期”以实现债

权，股东履行出资义务后的责任范围尤其是迟延履行金是否纳入存在裁判分歧。哈密市长兴矿业有限

责任公司与相关主体及股东的执行纠纷案中，基层法院认定股东补充赔偿责任仅限定未出资本金，足

额缴纳后应解除强制措施，中级法院维持该裁判并强调生效文书确定责任范围仅为出资额，高级法院

则撤销前两级裁定，明确迟延履行金属法定责任，股东未支付即未完全履行义务，三级法院裁判差异

集中凸显这一问题的复杂属性。部分学者认同出资债权归入代位权客体，另有观点认为代位权与追加

被执行人程序存在竞合冲突，破产程序应优先适用[1]，迟延履行金能否纳入代位权主张范围学界尚未

形成统一认知，部分研究仅聚焦司法实践操作，缺乏对权利本质的学理深度剖析，股东出资期限加速

到期的法理基础不仅在于《民法典》债权人代位权制度，更契合《公司法》资本充足原则对债权人利益

的保护诉求[2]。本文以该案例为切入点，融合债权人代位权理论，深入剖析出资加速到期场景下代位

权行使边界及迟延履行金法定属性，力图厘清这一交叉领域权利行使逻辑，为类似案件裁判及制度完

善提供学理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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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债权人代位权的基础理论与构成要件 

2.1. 执行程序中债权人代位权的概念与立法演进 

债权人代位权指债务人怠于行使对第三人的到期债权影响债权人债权实现时，债权人可向法院请求

以自身名义代位行使该债权的权利。《民法典》第 535 条承继原《合同法》第 73 条核心精神，进一步明

确代位权行使条件与法律效果，该条规定：债务人怠于行使其债权或相关从权利，影响债权人到期债权

实现的，债权人可向人民法院请求以自己名义代位行使债务人对相对人的权利，但该权利专属于债务人

自身的除外，代位权行使范围以债权人到期债权为限，行使代位权的必要费用由债务人负担。 

2.2. 债权人代位权的构成要件 

根据《民法典》及相关司法解释，代位权的行使需满足以下要件： 
1. 债权人对债务人的债权合法、到期：债权人与债务人之间存在有效的债权债务关系，且债权已届

清偿期。 
2. 债务人怠于行使其到期债权：债务人对第三人(次债务人)享有到期债权，但未通过诉讼或仲裁方

式主张权利。 
3. 债务人怠于行使权利影响债权人债权实现：债务人的消极行为导致债权人的债权无法得到清偿。 
4. 债务人的债权非专属性：该债权与债务人人身权利无涉，诸如扶养费、退休金等均不在此列。代

位权客体是否涵盖非金钱债权的学术争议由来已久，部分学者倡导将股权、知识产权等非金钱债权纳入

以契合市场经济发展诉求，另一部分观点则坚持“金钱债权限制”立场以防范代位权滥用风险。出资债

权作为特殊类型的金钱债权，其非专属属性已获司法实践普遍认可，且契合“保全债权”核心宗旨，本

文认同其应归入代位权客体范畴。 

2.3. 债权人代位权的比较法观察 

我国代位权制度吸纳法国法定属性与日本诉讼行使模式，限定金钱债权范畴且需通过诉讼主张。德

国未设立独立代位权制度，债权人可凭生效文书直接申请执行债务人对第三人债权，此直接强制执行路

径可为我国简化代位权行使流程提供有益参照[3]；日本以“保全债权为必要”将代位权客体拓展至非金

钱债权，对我国突破出资债权之外的权利代位具有借鉴价值。 
英美法系衡平代位权侧重损失填补与灵活救济，其核心理念可支撑迟延履行金作为法定损失延伸纳

入股东责任的正当性。我国制度存在效率不足、灵活性欠缺的现实问题，部分观点认可德国模式实操价

值，另一部分主张坚守日本“保全必要”原则，效率与程序正义的平衡构成争议核心，未来可整合大陆

法系程序优势与英美法系衡平逻辑，完善代位权行使流程与客体范围界定。 

2.4. 比较分析与启示 

我国代位权制度融合法国法定特质与日本诉讼行使路径，聚焦金钱债权且需以诉讼方式主张。相较

于德国直接强制执行的债权实现路径，我国缺乏类似制度设计导致代位权行使效率受限；相较于英美法

系，我国制度法定属性更为突出但灵活适配性不足。学界针对这一现状存在不同主张，部分学者倡导借

鉴德国直接强制执行模式简化权利行使流程，另一部分观点则认为日本“保全必要”原则更契合我国债

权保护立法精神[4]，效率与程序正义的权衡构成争议核心。既有比较法研究多集中于大陆法系制度梳理，

对英美法系衡平代位权在出资加速到期场景下的参照价值关注不足，未来可整合德国效率优势与英美法

系衡平理念，完善我国代位权制度的流程设计与客体范围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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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股东出资加速到期与债权人代位权的衔接 

3.1. 股东出资加速到期的法律依据 

注册资本认缴制下，股东依法享有期限利益，但《九民纪要》第 6 条对出资加速到期作出例外规

定： 
《九民纪要》第 6 条：在注册资本认缴制下，股东依法享有期限利益。债权人以公司不能清偿到期

债务为由，请求未届出资期限的股东在未出资范围内对公司不能清偿的债务承担补充赔偿责任的，人民

法院不予支持。但是，下列情形除外：(1) 公司作为被执行人的案件，人民法院穷尽执行措施无财产可供

执行，已具备破产原因，但不申请破产的；(2) 在公司债务产生后，公司股东(大)会决议或以其他方式延

长股东出资期限的。 
新《公司法》第 54 条将股东出资义务加速到期的适用条件简化为“公司不能清偿到期债务”，该条

件应参照“衡平破产标准”解释为公司停止支付，无需额外证明具备破产原因[4]。 

3.1.1. 股东出资加速到期的司法认定标准细化 
实务中，法院对出资加速到期的认定需满足严格条件，以下是具体标准： 
1. “穷尽执行措施无财产可供执行”的认定 
实践中，需同时满足以下两点： 
a. 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严格规范终结本次执行程序的规定》的要求。 
b. 已出具终本裁定(终结本次执行程序)。 

3.1.2. “具备破产原因”的认定 
依据《企业破产法》第 2 条，需满足以下任一条件： 
a. 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审计报告显示公司资产负债率超过 100%； 
b. 明显缺乏清偿能力：连续三年亏损、无法支付到期债务、主要财产被查封等。 
实务中，债权人可能需要提供公司资产负债表、债务清单、法院执行裁定等证据。 

3.1.3. “不申请破产”的举证责任 
一般由债务人承担，即证明公司已经向法院申请破产，需提供破产申请受理通知书。 

3.2. 出资加速到期下代位权的行使逻辑 

出资加速到期使公司对股东的出资债权从“未到期”转为“到期”，债权人可通过代位权行使权利，

需满足债权人对公司债权合法到期、公司对股东出资债权到期、公司怠于行使该债权、影响债权人债权

实现及出资债权非专属等条件。代位权与追加被执行人程序的适用边界清晰，追加程序适配公司无财产

可供执行且需快速锁定责任主体的情形，代位权则针对公司怠于主张出资债权且需涵盖迟延履行金等衍

生债权的场景，前者属执行程序中主体变更，后者为实体法上债权保全，流程效率与债权覆盖范围各有

侧重。 
大陆法系普遍认可出资债权非专属性与代位可行性，德国以直接执行简化权利主张，日本凸显代位

权保全功能，英美法系无直接代位权制度，但衡平代位求偿权对“责任延伸与损失填补”的认可，可为

迟延履行金纳入代位主张提供学理支撑。学界对出资加速到期后权利行使路径存在分歧，部分学者主张

优先适用追加被执行人程序[5]，另一部分观点认为二者属不同权利救济路径应由债权人选择，本文认同

二者并行不悖，借鉴比较法效率与衡平双重逻辑，代位权更适配“公司怠于主张出资债权”的场景，且

能涵盖迟延履行金主张，弥补追加程序局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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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民法典与公司法解释的衔接适用 

3.3.1. 民法典第 535 条与公司法解释三第 13 条的关系 
《公司法解释三》第 13 条规定股东在未出资本息范围内承担补充赔偿责任，属于实体法上的责任；

民法典第 535 条的代位权属于程序法上的权利。两者并行不悖：债权人可选择直接追加股东为被执行人

(依据公司法解释三)，或通过代位权诉讼主张(依据民法典)。例如，某公司选择追加股东为被执行人，而

非代位权诉讼，是因为追加程序更高效。 

3.3.2. 民法典第 535 条与九民纪要第 6 条的衔接 
九民纪要第 6 条规定的出资加速到期，使公司对股东的债权成为“到期债权”，符合民法典第 535 条

“债务人怠于行使到期债权”的条件。因此，债权人可代位行使该债权。例如，股东曲某的出资加速到

期后，曲某的公司未主张权利，债权人可代位要求曲某履行出资义务。 

3.3.3. 衔接中的争议点：非专属性债权的认定 
问题：出资加速到期后的出资债权及衍生的迟延履行金是否属于“非专属性债权”？ 
分析：股东对公司的出资义务属金钱债务，与人身权利无涉，其非专属属性已成共识。迟延履行金

虽与被执行人履行行为直接关联看似带有特定指向，实则需厘清专属性债权的核心界定——专属性仅针

对与债务人人身权益相关的权利，诸如抚养费、退休金等基于身份关系或人格利益产生的债权方才归入

此类。迟延履行金本质为金钱给付义务，核心功能在于填补债权人因迟延履行遭受的损失，不依附于被

执行人的人身权益，其特定性仅表现为给付对象与债务范围的明确界定，并非人身依附性，因此应认定

为非专属性债权，债权人可代位行使[6]。 

3.4. 出资加速到期与代位权的冲突与协调 

实务中，出资加速到期与代位权可能存在冲突，例如： 
冲突 1：股东主张出资加速到期的裁定未生效，代位权无法行使。 
协调：需以生效的追加裁定为前提，确保出资债权已到期。 
冲突 2：公司已申请破产，代位权是否仍可行使？ 
协调：根据《企业破产法》第 16 条，破产申请受理后，债务人不得个别清偿。此时，债权人应通过

破产程序主张权利，代位权终止。 
冲突 3：债务人与相对人存在仲裁协议，代位权是否受限？ 
协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合同编通则若干问题的解释》第 36 条明

确债务人与相对人订立的仲裁协议不影响法院对代位权纠纷的管辖权，但债务人或相对人在首次开庭前

就二者间债权债务关系申请仲裁的，人民法院可依法中止审理[7]。 

4. 迟延履行金的法定性与代位权的延伸适用 

4.1. 迟延履行金的性质与法律依据 

学界对迟延履行金性质的争议从未停歇，部分观点将其归为程序法层面的执行保障措施，认为依附

于执行程序无法单独通过代位权主张，另一部分主张则强调其本质是债务人对债权人金钱债务的自然延

伸，具备实体债权属性，完全契合代位权客体要求。司法实践中类似争议同样存在，基层法院倾向于认

定迟延履行金适用对象限于直接金钱给付义务，股东补充赔偿责任源于出资义务，仅涵盖本金不包含衍

生债务，高级法院则明确迟延履行金属法定权利，被执行人迟延履行即产生，即便生效文书未作明确法

院也应依职权执行，与补充责任性质无涉。本文结合法律规定与责任基础区分认同后一观点，迟延履行

https://doi.org/10.12677/ojls.2026.142059


钟振南，彭安博 
 

 

DOI: 10.12677/ojls.2026.142059 181 法学 
 

金指被执行人未按生效法律文书指定期间履行给付义务时应加倍支付的债务利息，兼具法定属性与惩罚

功能，初始责任主体为公司这一主债务人，产生根源在于公司未履行生效文书确定的主债务，股东补充

责任基础则是对公司的出资义务，核心依据为《公司法解释三》第 13 条规定的“未出资本息”范围，二

者虽看似分属不同责任范畴，但仍需进一步论证其内在关联性与责任延伸的正当逻辑。 
《民事诉讼法》第 264 条对此有明确规定，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期间履行

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未履行其他义务的，应当支付迟延履行金。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程序中计算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

《迟延利息解释》)进一步细化了计算标准： 
《迟延利息解释》第 1 条：加倍计算之后的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包括迟延履行期间的一般债

务利息和加倍部分债务利息。加倍部分债务利息 = 债务人尚未清偿的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除一般债务利

息之外的金钱债务 × 日万分之一点七五 × 迟延履行期间。 

4.2. 迟延履行金计算的实务争议案例 

迟延履行金的计算是实务中的难点，以下案例反映了常见争议： 
1. 案例 1：最高人民法院(2024)最高法执监 381 号 
该案明确：股东未履行出资义务被追加为被执行人的，其补充赔偿责任范围包括未出资本金、法定

孳息及迟延履行期间的加倍利息。执行法院仅以“本金”认定履行完毕的，属于适用法律错误。补充赔

偿责任范围包括本金及迟延履行金。 
裁判要旨：股东补充赔偿责任的“息”不仅包括出资款的自然孳息，还包括未按期履行法院裁定产

生的程序法上的迟延履行金，二者均系对债权人的损失填补。 
迟延履行金是法定权利，无论生效文书是否明确，法院均应依职权执行； 
2. 案例 2：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2025)新执监 52 号执行裁定书 
该案明确：股东在被追加为被执行人后，在其未按时履行生效裁判确定义务的情况下，依法应当承

担加倍部分债务利息。 
迟延履行加倍利息的法定性：被执行人迟延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给付义务时，应承担加倍部分

债务利息，该利息系申请执行人的法定权利，即便文书未明确载明，法院也需依职权执行。 
两种迟延履行利息的区分： 
a. 一般债务利息：需由生效法律文书明确确定，未确定则被执行人不承担； 
b. 加倍部分债务利息：属法定利息，与补充责任无关，只要迟延履行即产生，无需当事人约定。 

4.3. 代位权视角下迟延履行金的可主张性 

从代位权构成要件审视，迟延履行金属公司对股东的债权延伸，完全契合行使条件： 
1. 债权合法到期自追加裁定生效日起随股东迟延履行行为产生； 
2. 公司未向股东主张支付构成权利怠于行使，该款项未支付直接加剧债权人损失，非专属性层面虽

有观点提及与被执行人履行行为直接挂钩的特定性，但专属性债权核心特征在于依附债务人人身权益； 
3. 迟延履行金本质为金钱给付债务，产生根基是股东未履行出资义务而非人身关系或人格利益，特

定性仅界定债务履行范围不构成人身依附，故完全满足非专属要求； 
4. 部分观点质疑公司未主张迟延履行金未必等同于怠于行使，可能因破产风险或协商机制暂缓[1]，

但出资加速到期后公司对股东债权已明确到期，合理期限内未通过诉讼或仲裁主张即应认定为怠于行使。 
股东补充责任的“未出资本息”范围并非绝对局限于自然孳息，核心功能在于填补债权人因公司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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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清偿债务遭受的损失，迟延履行金虽因公司程序违法行为产生，但损失扩大与股东未及时履行出资义

务直接关联，股东按期完成出资则公司可能具备清偿能力，迟延履行金自然无产生空间。《民法典》第

537 条确立的“直接清偿规则”并非绝对优先，在债权存在保全、执行或债务人破产情形时，代位所得仍

应作为债务人责任财产由全体债权人按比例受偿[8]。中级法院维持基层法院关于股东责任仅限于出资额

的认定，高级法院已明确该观点属法律适用错误，迟延履行金的法定属性与损失填补功能，与股东补充

责任核心宗旨一致，纳入股东责任范围并非突破实体边界，而是补充责任在法定情形下的合理延伸，债

权人可代位主张迟延履行金，其应归入代位权客体范畴[9]。 

5. 司法实践的统一路径 

5.1. 明确出资加速到期后股东的责任范围 

股东出资加速到期后的补充赔偿责任涵盖三方面内容：股东认缴未缴的出资本金、《公司法解释三》

第 13 条明确的未出资本息(利息按同期贷款利率核算)、《迟延利息解释》第 1 条规定的加倍部分债务利

息即迟延履行金。该范围界定并非逾越《公司法解释三》第 13 条“未出资本息”的限定，而是基于补充

责任损失填补本质的法定延伸[10]。基层与中级法院将股东责任仅限定于出资本金，忽略迟延履行金法定

属性，高级法院已纠正该认知，明确迟延履行金虽带有惩罚色彩，但核心仍属债权人损失填补范畴，且

该损失与股东未履行出资义务存在直接因果关联 1。股东以“未出资本息”为责任边界，既囊括出资本身

价值，也覆盖出资迟延引发的衍生损失，与法律规定责任边界完全契合，亦同高级法院裁判逻辑一致 2。 

5.2. 统一迟延履行金的执行标准 

1. 计算起点：自追加裁定生效日起算； 
2. 计算终点：股东实际履行出资义务之日； 
3. 计算方式：严格按照日万分之一点七五的标准执行，无需生效文书明确； 
4. 例外情形：被执行人因不可抗力(如地震、疫情)迟延履行的，可减免迟延履行金。 

5.3. 代位权行使中迟延履行金的处理 

法院在追加股东为被执行人时，应同时明确迟延履行金的计算方式；若未明确，债权人可通过以下

方式主张： 
1. 申请执行异议：要求法院补充计算迟延履行金； 
2. 代位权诉讼：直接向股东主张迟延履行金； 
3. 检察监督：若法院拒绝计算，可申请检察院监督。 

5.4. 完善债权人代位权制度的立法建议 

结合司法实践积累与比较法经验借鉴，提出以下立法完善建议：在《民法典》第 535 条增设款项明

确出资加速到期后债权代位行使条件，债务人出资债权因加速到期届至时债权人可直接代位行使，无需

经追加被执行人程序，借鉴德国直接强制执行模式，债权人提交生效裁判文书与公司怠于主张债权的证

明材料即可启动 3；细化迟延履行金计算标准，明确计算起点为追加裁定或执行依据生效日，基数锁定未

履行金钱债务，被执行人遇自然灾害、重大公共卫生事件等不可抗力可申请减免，需提交相关部门证明

文件承担举证责任；搭建股东出资信息公示平台，要求公司在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按月更新认缴金额、

 
1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鄯善县人民法院（2025）新 2122 执异 9 号执行裁定书。 
2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吐鲁番市中级人民法院（2025）新 21 执复 7 号执行裁定书。 
3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2025）新执监 52 号执行裁定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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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资期限、实缴进度、出资加速到期情况及迟延履行记录，增设信息异常提醒功能降低债权人信息查询

成本，落实学界“降低信息不对称”主张 4；修改《民法典》第 535 条扩大代位权客体范围，将股权、知

识产权相关债权、出资请求权等非金钱债权纳入，呼应日本“保全必要”原则下客体扩张理念，限定以

“保全债权为必要”且明确列举可代位非金钱债权类型；简化代位权行使流程，允许债权人依据生效文

书直接向法院申请执行债务人对第三人债权，明确申请材料包含债权证明与怠于行使权利的证据清单，

兼顾德国模式效率优势与我国程序正义传统，配套设置执行异议快速审查机制，填补现有研究实操性不

足的空白。 

6. 结论 

股东出资加速到期与债权人代位权的衔接适用，核心在于平衡股东期限利益与债权人合法诉求，迟

延履行金的法定属性与非专属性构成争议解决关键。本文梳理基础理论、辨析司法分歧、整合比较法优

势，明确股东补充责任涵盖未出资本金、利息及迟延履行金，厘清代位权与追加被执行人程序并行适用

逻辑，回应学界关于权利性质与范围的核心争议。所提细化计算标准、扩大代位权客体、简化行权流程

等立法建议，立足我国司法实践并吸收域外制度精华，可为破解执行难题、统一裁判尺度提供支撑，推

动债权人代位权制度在公司债务执行领域精准适用，助力市场经济秩序规范与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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